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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保障捐贈者、受贈者及其家屬之權益與尊嚴，並符合衛福部【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】、

【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】及【器官捐贈移植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

理辦法】特訂定本院自活體摘取器官前之審查作業辦法。 

 

二、範圍 

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，符合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」第 8條規定者。 

 

三、說明 

（一）申請作業 

1. 捐贈者應完成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」第 8條規定之詳細完整心理、社會、

醫學評估。 

2. 申請單位應蒐集完整審查資料如下： 

(1) 活體器官移植審查申請書。 

(2) 捐贈者與受贈者的親屬關係證明文件。 

(3) 捐贈者的心理、社會、醫學評估表。 

(4) 捐贈同意書。 

(5) 相關手術說明書。 

(6) 捐贈者與受贈者相關病歷摘要。 

(7) 捐贈者術後定期追蹤計畫。 

（二）審查作業 

1. 醫學倫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應先核對送審資料是否齊全，若有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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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則通知補件。待書面資料齊全後始受理案件申請及進行審查程序。 

2. 本會受理案件後，審查流程如下： 

(1) 若在本會會期內，則在會議中提案討論，即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

意後，始同意其申請案。 

(2) 若非本會會期內，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遴選出 3 人以上擔任審查委

員進行預審，審查結果再於定期委員會進行追認。審查委員需進行

書面審核，經書面審查委員半數以上同意，始同意其申請案。 

(3) 書面審查結果若有其他意見者，以去連結方式通知申請人/單位，依

委員意見回覆說明或補充資料後，提出複審。 

（三）最終審查結果於簽請主任委員核定後，於【醫學倫理委員會器官移植手術申請

表暨審核結果】表單註記審核結果。 

（四）實施及修訂 

本辦法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及總院主管會議通過後，並經董事會議核准後公布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四、使用表單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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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流程圖 

（一）標準化文件管理流程圖    

申請單位 醫學倫理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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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參考資料 

（一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。 

（二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。 

（三）器官捐贈移植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。 

 

七、附件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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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101.02.20 1.0 新制訂。 

100年 12月 13日

醫學倫理委員會

通過。101 年 01

月 03 日主管會議

通過。101 年 02

月 20日第 12屆第

14 次董事會通

過。 

102.02.01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度臨

時檢閱。 

 

103.06.20 2.1 

1.修訂第三項第三目。 

2.廢止或修訂第四項一至十目表單。 

3.修改第五項流程圖。 

103年 06月 20日

醫學倫理委員會

通過 

105.12.30 2.1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6.10.06 2.2 

1.修訂第一項目的。 

2.修訂第三項第二目之 2-(1)(2) 

(1)若在本會會期內，則在會議中提案討論，即應出

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後，始同意其申請案。 

(2)若非本會會期內，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遴選出 3

人以上擔任審查委員進行預審，審查結果再於定

期委員會進行追認。審查委員需進行書面審核，

經書面審查委員半數以上同意，始同意其申請案。 

3.修訂第五項流程圖。 

4.新增第六項第三目。 

106年 10月 06日

106學年第 1次醫

學倫理委員會通

過；107 年 01 月

09 日主管會議通

過；107 年 01 月

29日第 13屆第 31

次董事會通過；

107年 02月 26日

公布。 

107.06.30 2.2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12.14 2.2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   
 

 

 


